
122 省道南京段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7月 31日，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以及《关于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环保验收主体的

复函》（苏环函〔2019〕13号），组织召开 122省道南京段改扩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会

议。

参加会议的有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旭方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南京市

路桥工程总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南京博亿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单

位的代表及 3名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部分专家对项目现场

进行了查看，听取了环保验收调查单位的汇报，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

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起于宁杭公路百水桥东侧红绿灯路口（K0+660），沿途经马群、麒麟、汤山

等主要街道或集镇，终点位于南京（江宁）与镇江（句容）交界的新塘处（K20+973），

路线全长 20.313km，全线沿现有道路进行拓宽改造。

工程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80km/h，全封闭，中分带不开口，不设红绿

灯；辅道设置在主线两侧，采用双向分离，设计速度 40 km/h，与沿线地方道路平交采

用右进右出；辅道外设置慢车道及人行道；一般段路基全宽 60m。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该段工程于 2009年 6月委托中国市政华北设计研究总院编制了《122省道南京段改

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09年 11月 13日由江苏省交通厅在南京市主持召开

了环境影响报告书预审会，并于 2010年 3月 23日取得了《关于对 122省道南京段改扩

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苏环审﹝2010﹞56号）。2010年 4月，江苏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苏发改基础发[2010]363号文《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122省道南京段改扩

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明确了项目建设规



模、技术标准等内容。2010年 6月，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苏发改基础发[2010]812

号文《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122省道南京段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对工程初步设计

进行了批复。

（三）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路段投资总概算为 287400万元，实际总投资为 549600万元，较环评阶段

增加了 262200万元。实际发生环保投资为 7684万元，占概算总投资的 1.40%。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为整体验收，其验收范围为 122省道南京段改扩建工程（K0+660~K20+973

段）全部工程建设内容，及环评批复的要求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号）文件

中的有关规定，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间，建设单位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水体污染的措施，未对沿线地表水体

造成不良影响。运营期，项目排水体系完善，集水主要排入自然沟渠，对沿线水环境基

本无影响；建设单位优化桥面排水设计，在汤水河桥设置桥面径流收集及导排系统，同

时在桥梁两侧设置事故径流收集池；运营单位委托专门机构编制了本项目的应急预案，

并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同时成立了应急领导小组，有效地减轻了危险品运输事故

发生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

（二）废气

对公路沿线绿化进行养护，以吸附道路扬尘、颗粒物和汽车尾气，保证公路沿线环

境空气质量。本项目的绿化主要分为中央分隔带绿化、侧分带绿化、平交口绿化，在道

路两侧均种植了林带，其绿化效果较好，能够起到降噪、防尘和防止水土流失等作用。

（三）噪声

根据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苏环审[2010]56号”文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本



项目已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有：

①对全线道路路面实施了低噪声路面技术（SMA-13（SBS改性沥青））。

②加强了公路运营管理，设置了超载检查站禁止超载车辆等的上路，居民点等敏感

路段设置了禁止鸣笛标志；

③项目全线共设置了 11处声屏障噪声防护措施，总计长度 3340米，高度 3.5m，其

中 2处（锦绣花园辅道、东郊小镇辅道）采用直立弧形全透明声屏障，其余均采用半透

明声屏障。主要的具体的声屏障设置情况详见表 6.4-1；

④项目沿线新增了三处居民区敏感点，其中 No2017G35地块项目和星叶枫庭小区

位于麒麟镇规划的住宅用地范围内且临近的麒麟镇区高架设置了声屏障，新增敏感点与

道路红线距离均控制在 35m范围以外；

⑤项目沿线中分带、侧分带、边坡及高架桥下等区域均采取了有效绿化措施；

⑥对沿线敏感点均预留了资金，实施运营期噪声的跟踪监测及补救工程措施。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无固体废弃物产生。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次验收段未设置取土坑，所需土方均采用外购形式。全线共设置 5处临时工程，

1处为项目部、2处为施工营地、2处为混凝土搅拌站及临时堆场，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

和建设用地。施工结束后，2处租用临时工程均归还租赁方，1处继续由公路处租用做

其他项目项目部，1处进行复绿，1处现被征用。本项目施工便道均位于道路红线范围

内，利用现有的道路作为临时施工便道，未在本项目红线范围外新占土地。现状施工便

道均已平整建成为道路。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明：昼间，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a类标准（70dB）的监测点监测值全部达标；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类标准（60dB）的监测点监测值全部达标；夜间，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a类标准（55dB）的监测点监测值全部达标；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类标准（50dB）的监测点监测值全部达标。

在平坦开阔地带，昼间道路路肩外可以满足 4类区域标准限值（70dB），边界线

30m外可以满足 2类区域标准限值（60dB）；夜间道路路肩外可以满足 4类区域标准限

值（55dB），边界线 30m外可以满足 2类区域标准限值（50dB）。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时，各路段交通量均满足验收工况大于 75%的要求。根据监测结果显示，

目前车流状况下，沿线敏感点监测达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2类标准要求。

六、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文中所规

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122省道南京段改扩建工程整体建设情况不

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所述的九种情形。

综合以上调查与分析结果，建设单位认真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本项目较好地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所提出的要求，针对

本项目的声环境影响、固体废弃物、水环境、生态环境及大气环境方面的环境影响均采

取了有效的措施。工程实际建设未发生重大变动。区域生态环境恢复良好，建设期和运

营期未受到环保投诉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122省道南京段改扩建工程的环保设施验收合格，同意通过

环保验收。

七、后续情况说明

1、加强道路沿线两侧绿化，并进行定期维护。

2、针对噪声问题，建立群众意见的信息收集制度和敏感点运营期监测制度，注意

听取群众意见和感受。如有居民反映噪声扰民或投诉等可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和敏

感点实际周围环境特征，确定可行有效的补救措施。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2020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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